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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1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通过，此次修正案最大特色之一是就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

龄做出下调规定，这在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的基础上对当前社会上频发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

罪案件做出了刑事立法上的回应。现行《刑法》第17条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同时，又对低龄未成年人

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设置了诸多条件限制，不难看出，该条规定在总体上坚持做到了宽严相济，但在某

些规定方面却呈现失衡化从宽表现。因此本文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7条规

定，分析当下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应如何走向，以此更好维护社会总体利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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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December 26, 2020,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11) was officially passed. One of the biggest 
features of the amendment is to lower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minors, which makes a 
criminal legislative response to the frequent vicious crimes of young minors in the current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the criminal policy guidance of combining punishment with mercy. 
While Article 17 of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reduces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t also sets 
many restriction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young minor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this article insists on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punishment with leniency on the 
whole, but shows imbalance and leniency in some aspect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combined with Article 17 of Criminal Law Amendment (11), this pa-
per analyzes how the current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go, so as to better safeguard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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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刑事政策作为国家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一种对策，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工作发挥着重要的指导引领作用。

我国从最先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严打”，再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

事政策，历经诸多争议与问题。而我国现行推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在新时期的继承

与发展，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是解决当前突出社会问题、法律问题的重要方法指导。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一直备受社会公众瞩目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给出了一系列的回应，

如提倡对于未成年犯罪坚持“严管厚爱”的原则、倡议刑事立法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作出调整、强

调不仅要“从严”打击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行为，还需“从宽”处罚未成年人犯罪等。但就降低刑事责任

年龄问题，学术界持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是偏向从严的体现，

强调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根本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贯彻落

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表现，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该严则严，就实施暴力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

进行立法上的严格规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警戒与预防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恶性犯罪行为。 

2.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之立法依据 

2.1. “严管厚爱”刑事政策之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就未成年人实施犯罪

行为而言，我国一贯主张“教育优先，惩罚为辅”的基本方略以及配合实施“教育、感化、挽救”的战

略方针。此次刑法修正案就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正是站在这项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的基础上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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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上的调整。一方面，就已满 12 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核

准后追究其刑事责任，体现了刑法就低龄犯罪人的“从严”处罚，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虽然降低刑事

责任年龄会导致增加已满 12 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恶性犯罪遭受刑事处罚负担的可能性，但具体条文中规定

“情节恶劣”“以特别残忍手段”“造成严重残疾”“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限制适用条件，

体现了对该部分未成年犯罪人“从宽”的一面，一定程度上使得适用该条文规定的可能性大大缩小。 

2.2. 低龄化恶性犯罪案件亟需刑事立法规制 

此次刑法修正案就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可以说是对近几年时有发生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所作出的刑事立法上的回应。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正式公布了关于未成年人的检察工作白

皮书，白皮书主要统计分析了 2014 年~2019 年中我国未成年人的犯罪情况[1]。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
年、2019 年检察院所审查逮捕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数量分别同比增长 5.87%和 7.51%，其中 2019
年受理审查的暴力犯罪总体数量由 2018 年的 17,936 人上升至 18,172 人，同比增幅约为 1.32%。在 14~16
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的大背景下，近几年发生的多起低龄未成年人暴力杀人事件再次

打破社会道德底线，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如 2018 年沅江持刀杀母案中，年仅 12 岁的吴某康因不满母亲

管教太严而心生怨恨，持刀将其母亲杀死，最终，因吴某康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被释放，事后并不认为自

己做错。再如，13 岁男孩强暴 14 岁女孩案件中，因男孩未到刑事责任年龄获释后再次报复杀人，最终

由于其未成年人身份，仅被判处了 1 年零 6 个月的劳改。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大连 10 岁女孩遇害事件

中，被告人蔡某某未满 14 周岁故意实施杀人行为致被害人 10 岁女孩小淇死亡，最终因被告人蔡某某未

满 14 周岁对其仅作出收容教养三年决定。这类案件中的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极其残暴的手段，致使被害人

的合法权益严重遭受破坏，甚至是生命权被没有较重代价的剥夺，无非是打破人们普遍的道德底线，需

要刑事立法结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出调整来规制已满 12 周岁以上的低龄未成年人严重的犯罪行为，

“该严则严”，预防悲剧再次上演。 

2.3. 其他部门法就责任年龄规定与刑事责任年龄之比较 

就责任年龄的划分，多个部门法都有所规定。首先，新《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 8 岁是区分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标准，推定年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具有对复杂民事法律关系的辨认

能力，认为 8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次，《道路

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年满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合法地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即未满 12 周

岁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如骑车行驶上路的，构成违法行为，对此告诫未满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需要遵守

交通行政法规，一旦发生事故监护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之前，

将 14 周岁作为划分未成年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认为 14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抢劫、强奸、杀

人等暴力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推定低龄未成年人对于“晦涩难懂，纷繁

复杂”的民事关系和行政关系有认识能力，却在低龄未成年人犯下“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暴力犯

罪等问题上认为他们不够成熟，没有责任能力，恐怕难称合理。对比不难看出，旧《刑法》对于未成年

的责任年龄限制偏宽，而当前随着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以及物质生活条件、普法程度日益提高的前提下，

低龄未成年人对于自己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应当是可以认知甚至是明知而故意为之。此次《刑法修正

案(十一)》降低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一方面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刑法》本身保护合法权益

的职责要求。即便现行《刑法》对于刑事责任年龄作出下调至 12 周岁，但具体追究已满 12 周岁未成年

人刑事责任时又设置了许多限制性因素，必须符合“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追诉”等条件，为切实打击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保障被害人权益构成一定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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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均衡化之必要 

陈兴良教授认为宽严相济之“宽”应体现为刑罚的“轻缓”，“轻缓”主要包含该轻则轻和该重而

轻两层含义[2]。该轻则轻是指对于较为轻微的犯罪应当处以较轻的刑罚，而该重而轻则是所犯罪行较重，

但行为人存在坦白、自首或立功等情节时，法律上予以宽宥处理。该重而轻更多体现的是刑法对于犯罪

人的一种感化，试图通过宽宥的刑事处罚达到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的目的，但就此次刑法修正案关于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具体规定来看，一方面并不能保证比 12 周岁更小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实行严重犯罪行

为得到有效的刑法规制，另一方面对已满 12 周岁未成年人在无法符合具体条文规定中的所有条件后对其

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两种情况下，最终单一的靠“感化”“鼓励”“教育”并不能完全保证这类未成年

人可以做到不再犯的可能性，而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犯罪的再犯可能性是较大的。此时，如果仍

然保持着现有的过于从宽化处理这类案件，也许就达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最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3.1. 宽严相济失衡化从宽低龄未成年人犯罪 

众所周知，宽严相济是以区别对待或者差别待遇为根本内容，宽严相济本身就是基于犯罪严重程度

的不同予以严厉性程度不等的刑罚处罚，由此产生刑罚预防犯罪的作用。就《刑法修正案(十一)》而言，

更加偏向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相对于更值得保护的被害一方并没有完全做到公平保障。其理由是，

因为实施严重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未达到 12 周岁，受到智力、认知水平等限制而无法正确判断自己的行

为为严重暴力犯罪，最终无需承担刑事责任。显然单纯从是否已满 12 周岁来判断一个刑事案件是否具有

刑法追责资格，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社会公众的接受度并不很高。因此，建议综合年龄、

智力、身体及心理发育程度进行考量未成年人是否具备对犯罪认识的可能性程度，并且结合其所实行行

为的恶劣性程度(犯罪性质)进行判断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仅以是否已满 12 周岁来划分是否承担刑

事责任，着实有失公平，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不应过于宽大，在正确把握

宽和严的度，需要根据具体分析的犯罪性质的严重性来“严”其应当严的、必须严的；“宽”其可以宽

的、应当宽的。 
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第 17 条就刑事责任年龄的具体规定来看，“过宽”主要表现为：必须同

时具备“既遂”、“以特别残忍的手段”、“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及“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

准追诉”条件，才能追究已满 12 周岁未满 14 周岁这段低龄未成年人的相应的刑事责任。对此，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胡云腾指出：“以特别残忍的手段”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从

被害人角度来看是让其感到特别痛苦的手段，二是从社会(第三者)角度来看是令人发指且十分不人道的手

段，三是从被告人角度而言表现为故意性折磨人，以折磨人取乐，同时以给被害人造成痛苦以此感到满

足的一种畸形心理。其次，“造成严重残疾”是指需要造成被害人终身残疾，如果可以治好恢复的，一

般就不能追究已满 12 周岁未满 14 周岁低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再者，“情节恶劣”主要属于一种主

观性评价，对于被告人主观恶性进行评价。最后，还需“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限制追诉。不难看出，

此次刑法修正案中就 12~14 周岁未成年人在实施严重暴力性犯罪后，需要经过一系列所谓严格的评判标

准来最终决定对其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其中所要求的必须造成被害人严重不可治愈性残疾是直接性硬性

条件，如果 12~14 周岁未成年人造成被害人身体上可治愈性的残疾或者心理精神上的严重损害，最终法

院是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而对于我国目前中小学阶段频繁上演的恶性校园欺凌事件而言，根据现行

刑法的规定，更多低龄阶段的孩子如果对其造成精神方面难以恢复性的终身影响，那些低龄未成年人所

实施的霸凌行为，因尚未造成被害人身体严重终身残疾而判定其不承担刑事责任。这一情况显然是与当

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互违背，是忽略“济”的一种表现。应当有严有宽，在宽与严之间追求平

衡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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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低龄未成年犯罪人再犯可能性突出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14 年至 2019 年，在检察机关接受审查起诉中受到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

中，平均重新犯罪率为 3.49%，甚至 2019 年的重新犯罪率也高达 3.83%，超过平均重新犯罪率 0.34%，

未成年人再犯的可能性总体较高(见图 1)。我国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往往侧重“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的原则，但如果一味坚持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未成年，甚至是低龄未成年犯罪人“教育”

“感化”的方针来应对，恐怕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未成年暴力犯罪形势，更难以给社会公众一个满意的

答复。 
 

 
Figure 1. Juvenile recidivism in 2014~2019 (%) 
图 1. 2014 年~2019 年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情况(%) 

4. 就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解决路径 

4.1. 社会危害性考量应突破刑事责任年龄限制 

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都会有一种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存在的同时，也会有非主流价值观

偏离其方向。这种偏离行为按其程度可分为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划分标准为社会危害性[3]。众所

周知，社会危害性既有“有无”之分，也有在“有”的基础上的“大小”之分，即人的行为即存在合法

与违法之分，又有在违法的基础上的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的区分，这些区分的标准在于社会危害性。易

言之，判定一个行为是否犯罪以及应当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根本原因应当分析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

不应该一味从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的基础上去判定一个已满或者未满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实施严重暴力

犯罪行为的前提下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4]。 
在充分考量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刑事立法应就未成年人是否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有一个重新定义。

西原春夫曾认为人之所以产生企图侵犯他人利益的欲望，与其在侵犯他人利益时或所享受到的快乐感是

一致的。一旦将这种可能性的欲求发展成为现实，那么作为受害者一方必定会做出对加害人憎恨的反应，

如果受到保护的欲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演绎出强烈的报复心理，最终这种严重的侵害行为上升至国

民欲求时，刑事立法就应当结合侵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出调整，以此更加行之有效的打击未成年犯罪

行为，而不是一贯到底的“保护”。 

4.2. 适当放宽量刑标准 

在上述社会危害性判定低龄未成年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基础上，《刑法修正案(十一)》第 17 条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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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恶劣”的规定，应考虑纳入校园欺凌情形[5]。 
日日本政府在为期 6 年的跟踪调查中发现，近 90%的学生曾遭受过集体孤立、漠视和恶言恶语等形

式的校园欺凌。调查显示，从 2007 年小学四年级到 2013 年初中三年级的 6 年间，只有 13%的学生表示

从未遭受校园欺凌，从未欺负过他人的学生也只占 12.7%。日本对此坚持的是“零容忍”的态度，其《刑

法》和《少年法》对校园欺凌行为作了强有力的补充规定，如对于实施踢、踹等殴打人身的行为是可以

构成《刑法》第 204 条规定的伤害罪、第 208 条所规定的暴行罪，对于逼迫他人实施令人厌恶的、羞耻

的行为的，可以构成《刑法》第 176 条规定的强制猥亵罪、第 223 条规定的强要罪等[6]。校园欺凌作为

一个全球性关注的问题，我国应由纯粹重视对青少年儿童的保护向保护、教育、预防与刑事立法调整追

责转变。 

4.3. 重建未成年再犯预防机制 

此次刑法修正案就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中，明确从家长或学校方面入手，对

未受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进行预防，如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进行专项

矫治教育等[7]。 

4.3.1. 感化未成年人不良行为 
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在生活中较为容易辨别，如吸烟喝酒、旷课逃学、沉迷网络、参与赌博等，这

些行为统称为对未成年人身心产生不利影响的行为。就这些不良行为，一方面“子不教，父之过”，父

母或者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及时教育负有直接责任，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义务。对未成年人

的不良行为或存在的不良心理，要及时、正确地进行引导、告诫和教育，而不是听其自然。对于那些不

主动承担监护职责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可以制定相应的惩处制度，加大家长或监护人的监护职责负担。另

一方面，“教不严，师之惰”，学校对未成年人的矫治教育工作不容忽视，在对未成年人进行科学文化

知识培养的基础上，需要重视起对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的熏陶，对于那些经常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应当

及时进行心理疏导、教育训诫。除此之外，各社会团体组织也应积极及时帮助消除未成年滋生犯罪的因

素，共同为未成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4.3.2. 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与教育 
“严重不良行为”是指未成年人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因其刑事责任年龄未达刑法规定而

免于刑事处罚，主要表现为寻衅滋事、殴打辱骂他人、盗窃抢夺公私财物、卖淫嫖娼、传播淫秽物品、

吸毒或向他人提供毒品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这类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相

较于故意杀人或其他暴力犯罪致人终身残疾或死亡而言，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还有矫治教育的必要。

对于这类未成年人，不仅需要心理层面的教育指导，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责令其对被害方承担相应的赔

偿和赔礼道歉、限制其出入特定场所、联合学校和家长及社会团体组织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管并责令其定

时定点的上交其活动情况等。在学校或其家长无力管教或管教无效的情况下，经相关部门批准申请后，

应将其送至专门的矫治教育学校进行一对一长期的矫治教育，直至专业评估机构评定其矫治成功后才可

交由其家长或监护人继续进行教育监管。 

4.3.3. 严惩未成年人实施的暴力犯罪行为 
未成年人实施的暴力犯罪行为应当对其进行严厉的刑事处罚，此时更应注重起社会危害性的评判，

突破刑事责任年龄的固定限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其进行相应的刑事处罚。如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了致

使被害人死亡或严重残疾(应包括可治愈性的残疾、精神严重受伤情形)的行为时，此时刑法应当对此行为

有一个明确肯定的打击态度。就这类未成年人而言，他们对被害人所实施的这类残忍至极的暴力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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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方面是社会公众无法容忍的，另一方面对于更值得保护的被害人而言更应得到刑法上的公平对待。

此时不应固有保持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而应当给这类实施暴力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予以刑事处罚。通

过严厉的刑法处罚手段，以此达到缩减其再犯可能性的目的，同时也对社会公众和被害人一个公平的对

待。 

5. 结论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了“从宽”和“从严”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从宽”的基础上“从严”，

同时又在“从严”的情况下坚持“从宽”，“从宽”与“从严”对待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理应是达到

“从宽”与“从严”之间平衡的状态。如果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暴力犯罪行为失衡化从宽，如刑事立

法上设立诸多限制性适用条件、处罚力度上设立与其所犯罪行为劣性程度不相匹配的规定等，均对于有

效打击和预防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构成一定障碍。因此，刑事立法方面就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社会危

害性的考量应突破刑事责任年龄限制、量刑标准应适当放宽。就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方面，建议重建未成

年再犯预防机制，包括：感化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矫治与教育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及严惩未成年人实

施的暴力犯罪行为。相信继《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后，就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可以更好的把握平衡宽

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低龄未成年人严重犯罪问题作出更为合情合理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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